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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0_8C_E7_9B_B8_E5_c36_183724.htm A公司与B公司签订合

同，由A公司向B公司供应60#、63#两种型号的医用手套各一

万打，交货期为2000年4月，验收日期为收货后5日内。A公司

为履行合同，与C公司签订了同样标的的合同，交货期为2000

年3月。2000年5月，B公司催促A公司发货，A公司经理赵刚

亲自赴C公司催货，但未找到C公司的负责人，赵刚了解到C

公司将该批货物交D厂生产，就直接到D厂催货。D厂答复赵

刚，仓库中只有63#一种规格的医用手套，60#无货。赵刚表

示只发一种规格也没问题。D厂即将63#医用手套二万打交铁

路发运，将提货单交给赵刚，并通知C公司已经发货。C公司

要求A公司支付货款，赵刚提出C公司迟延交货，应承担违约

责任。经协商，A公司扣除3500元作为违约金后，支付了其余

货款。A公司将提货单交给B公司，要求B公司付款。B公司验

收时发现货物规格与合同要求不符，且部分医用手套已过期

。B公司当即向A公司提出退货，并要求A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A公司未答复，B公司即拒不提货。承运人火车站将货物存

入仓库，2000年8月，当地爆发洪水，火车站仓库遭水淹，该

批医用手套全部报废。 根据以上案情，请回答下列问题： (1)

部分医用手套规格与合同要求不符，应由谁承担责任?为什

么? (2)部分医用手套过期的责任应由谁承担?为什么? (3)医用

手套全部报废的责任应由谁承担?为什么? (4)设B公司验收时

发现部分医用手套已过期后，工作人员疏忽，一直未将该情

况通知给A公司。3个月后B公司要求A公司承担该批货物的违



约责任，能否得到支持?为什么? ［答案］ (1)部分医用手套规

格与合同要求不符，应由A公司承担。因为A公司同意D厂只

发一种规格货物，应视为A、C之间的合同已变更。 (2)部分

医用手套已过期的责任，应由A公司对B承担，其后向C公司

索赔，再由C公司向D厂索赔。因为D厂对手套过期有过错。

(3)医用手套全部报废责任应由A公司承担，B公司验收时发现

货物规格与合同不符，且部分医用手套过期，因此B公司有权

拒绝接受，货物风险责任应由A公司承担，承运人火车站可

以以不可抗力为理由免于承担责任。 (4)不予支持。因为B公

司怠于通知货物质量不合格的情形，应视为货物质量在交付

时合格，A公司不负违约责任。 ［解题思路］ 本题设问不多

，但每个问题暗藏玄机，都可拆开分作几个小问题加以考查

。在五个民事主体关系中，其中A、B、C、D的关系均为供

货关系，可用图简单表示为： D→C→A→B〓(图中“→”表

示供货) 在这个连环供货关系中，恪守合同的相对性规则是解

答本题的第一关键点。本题的另一个关键点是正确把握A公

司经理赵刚向D厂表示只发一种规格手套的行为的法律意义

。注意到以上两点，本题已解矣。 ［法理详解］ (1)在A、B

、C、D四者的关系中，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A向B发货，C

向A发货，D向C发货，因而A与D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

但A公司经理赵刚越过C公司，直接向D厂表示只发一种规格

的手套即可，对此C公司一直未持异议。那么，赵刚的行为

具有何种法律意义呢?我们认为，赵刚作为A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他的意思表示即是A公司的意思表示。赵刚此举意味着A

公司变更了A、C之间的合同，而C公司明知此事而未持异议

，说明A、C之间的合同已予变更。 当然，在A、B公司的合



同关系中，B公司只能要求A公司承担部分医用手套规格与合

同要求不符的责任，而不得要求与其不存在合同关系的其他

民事主体承担违约责任，这是由于合同效力的相对性所决定

。上面我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分析A公司与C公司、D厂之间

的关系，意在说明：A公司对B公司承担了违约责任后，不得

向C公司，更不得向D厂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2)至于手套过

期的责任，属于标的物质量不合格的违约责任，亦应遵循合

同相对性规则， 先由A向B负责，尔后由C向A负责，最后再

由D厂向C负责。所谓合同相对性规则，简言之，就是合同效

力仅及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

概无约束力。所以，合同一方当事人不能依据一个合同要求

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人承担违约责任。 (3)《合同法》第148条

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

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由出卖人承担。”依此规定，买受人基于合法理由拒绝接受

标的物的，标的物的风险负担由出卖人承担。本案之情形，

应适用第148条之规定，由A公司承担标的物风险负担。 那么

，A公司承担风险负担后，可否向火车站追偿呢?《合同法》

第311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

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

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依此，承运人可由

不可抗力而免责。本案中洪水爆发应属不可抗力之范畴，火

车站应予免责。 (4)《合同法》第158条规定：“当事人约定

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

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 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

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

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

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

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

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两年的规定。 出卖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担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

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 本案之情形，应适用第158条

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约定有检验期间，但买受人怠于通知标

的物质量不合格的事实，而出卖人又不具备第3款所规定的情

形，故该标的物质量应视为合格，出卖人A公司不应承担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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